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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林周县林业局概况

一、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2019年度林周县林业局预算由林周县林业局本级构成。
二、部门职责和机构设置
（一）部门职责。

林周县林业局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自治区和拉萨市林业和园林绿化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拟订林周县林业及其生态环境建设、园林发展中长期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森林资源、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湿地和荒漠的调查、动态监测,并发布相关信息.承担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关工作。

（二）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县造林绿化工作。制定全县造林绿化的指导性计划。组织、指导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和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工作;指导、监督全民义务植树、森林采伐迹地更新;指导全县苗圃、森林公园、公益林、商品林和风景林的培育,园林绿化基地的建设和管理。

(三)承担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监督管理的责任。组织编制并监督执行森林保护工作规划,监督检查林木的凭证采伐、运输。负责古树名木调查。实施木材流通管理。拟订林地保护规划并指导实施;依法审核林地征用、占用项目。

(四)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县湿地保护工作。组织拟订全县湿地保护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实施建立湿地保护小区、湿地公园等保护管理工作,监督湿地的合理利用。

(五)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县荒漠化防治工作。组织拟定全县防沙治沙,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规划并监督实施,监督沙化土地的合理利用。组织、指导建设项目对土地沙化影响的审核,组织、指导沙尘暴灾害预测预报和应急处置。

(六)组织、指导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组织、指导陆生野生动植物的救护繁育,栖息地恢复发展、疫源疫病监测,监督管理全县陆生野生动植物猎捕或采集,驯养繁殖或经菅利用。

(七)负责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的监督管理。依法开展森林,湿地、荒漠化和陆生时行动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负责林业生物种质资源,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

(八)承担推进林业改革,维护农民经营林业合法权益的责任。组织、指导、协调、监督全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组织、指导农村林地、林权登记、划分、流转工作,组织、指导林地、林权登记管理工作。组织、指导林权纠纷调处和林地承包合同纠纷仲裁。负责退耕还林工作。

(九)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县森林防灾工作。组织、协调、指导专业森林扑火队伍的防扑火工作

(十)依法査处破坏森林,湿地、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案件。组织开展林业行政执法工作。

(十一)组织、协调重大林（绿）地建设项目。

(十二)拟订全县林业和园林绿化的科技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组织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组织、指导全县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检验检疫工作。

(十三)组织开展林业和园林行业专业技术培训工作。

(十四)承担林周县绿化委员会的的日常工作。

（十五)承办林周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机构设置。

林周县林业局行政编3名。其中:科级领导2名。所属事业单位设置：林周县林业管理站，核定事业编制10名。经费来源为全额拨款。内设有1个机构为林管站，分为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要负责党建工作；第二办公室负责开展退耕还林、森防、林政、造林工作；第三办公室主要负责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县林业建设和短期造林计划组织实施工作 ；负责优良树种的引进、繁殖、推广及林业技术的推广培训工作；承办上级部分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二部分

林周县林业局2019年度部门预算表
(详见附表1-8)

第三部分

林周县林业局2019年度部门预算数据说明
一、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体情况说明

林周县林业局 2019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1951.32万元。 收入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包括： 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收入1951.32万元、无上年结转费用；支出包括：农林水事务支出1932.5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8.79万元。收入总计1951.32 万元，支出总计1951.32 万元。
二、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说明

林周县林业局 2019 年收入预算1951.32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合计为1951.32万元，占100%；其中：农林水支出1932.53 万元，占 99.04%；住房保障支出18.79万元，占0.96%；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下级单位上缴收入和其他收入。
三、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林周县林业局 2019 年支出预算1951.3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32.05万元，占 11.89%；项目支出1719.27 万元，占 88.11%；无事业单位经营支出、上缴上级支出、对下级单位补助支出等。
四、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体情况

2019年林周县林业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为1951.32万元，比2018年度执行数增加661.14万元。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结构情况

农林水支出（类）1932.53 万元，占 99.04%；住房保障支出（类）18.79万元，占0.96%。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具体情况

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行政运行支出（项）213.26万元，占10.93%。
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森林培育支出（项）487.13万元，占24.96%。

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支出（项）911.99万元，占46.74%。

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动植物保护支出（项）52.43万元，占2.69%。

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防灾减灾支出（项）6.60万元，占0.34%。

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项）261.12万元，占13.38%。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支出（项）18.79万元，占0.96%，比2018年执行数减少2.83万元，减少15.06%。
五、2019年度“三公”及相关经费预预算情况说明

林周县林业局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约法十章”等规章制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报销制度。以及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等相关规定,按照能不开支的尽量不开支,能少开支的尽量少开支的原则,严格控制公款接待及公车运行费用,进一步加强了“三公”经费管理,严格执行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费“三公”经费预算,不挤占单位正常经费、专项经费，确保“三公”经费零增长。林周县林业局2019年度 “三公”经费总体预算为5.74万元，车辆运行维护经费为4.70万元，公务接待费 1.04 万元，无公务用车购置费和因公出国（境）费，预计国内公务接待人数约为260人，按照每人40元的标准，7人共280元费用算为一批，共约37个批次；2019年“三公” 经费预算比 2018 年减少 0.16 万元。

    六、2019年度机关运行情况说明

（一）2019年本部门（含下属单位）履行一般行政事业管理职能、维持机关运行，用一般公用预算安排的行政经费，合计213.2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13.26万元。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的内容

行政经费由基本支出和一般行政支出两部分组成；

1.基本支出，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人员经费为215.13万元，具体包括基本工资41.32万元、津贴补贴124.50万元、奖金13.05万元、住房公积金18.79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17.47万元；二是公用经费为16.92万元，具体包括办公费3.01万元、印刷费0.67万元、水费0.28万元、电费0.67万元、邮电费0.79万元、取暖费0.54万元、差旅费3.52万元、租赁费0.14万元、公务接待费1.04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70万元、维修（护）费0.65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0.91万元。

    七、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林周县林业局2019年度政府采购总额151.90万元，其中：2019年度林周县林业局采购2019年国土绿化义务植树项目的苗木，苗木款为91.00万元、2019年三乡安置点国土绿化项目苗木，苗木款为60.90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止2019年4月22日为止，林周县林业局共有车辆9辆，其中公务用车有1辆、皮卡车1辆、水车有7辆，固定资产占有为119.905万元，包括车辆及其它固定资产等。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19年林周县林业局执行了预算绩效，为进一步规范本级财政预算追加资金的管理，强化预算约束，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充分发挥财政智能，要求把各项目的资金支出绩效分数达到80分以上。

一是林业局2019年义务植树经费为91.00万元。

二是林业局三乡安置点国土绿化资金为60.90万元。

三是林业局22名公益性岗位工资补贴为2.508万元。

四是林业局购买水车资金司机工资等油料检修费用为101.6769万元。

五是林业局关于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经费为6.60万元。

六是林周县境内死树清理经费为4.20万元。

七是林周县林业绿化制服资金为0.8322万元。

八是林业局雅江中游河谷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投食项目为2.425万元。

九是林业局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县级配套资金为50.00万元。

政府性债务情况说明

林周县林业局截至 2019年4月22日，没有待偿还的债务、待回购股权投资和应付工程物资款，特此说明。
扶贫资金情况说明

2019年林周县林业局无相关扶贫资金。

十二、重点、重大项目信息

一是林业局购买水车资金司机工资等油料检修费用为101.6769万元；依据：县人民政府会议纪要【2017】5号、县政府批办单【2017】246号、林周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纪要【2018】9号、 林财指字【2017】63号 、林财指字【2017】65号。
二是林业局2019年义务植树经费为91.00万元；依据：2017年义务植树资金批复、林林发【2017】47号、林财发【2018】11号。

三是林业局三乡安置点国土绿化资金为60.90万元；依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推进国土绿化的决定藏政法［2017］16号、林周县2019年国土绿化工作实施方案。

四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为911.99万元，为上级配套资金。

五是林业局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县级配套资金为50.00万元；依据：根据《自治区林业局关于切实落实野生动物肇事补偿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藏林字【2012】270号，根据西藏自治区财政厅要求区，市，县级配套比例为6：3：1。

六是造林补助资金为487.13万元，为上级配套资金。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同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其他收入，指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三、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度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 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如：中 国财政杂志社广告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 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 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 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 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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